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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AC 文件第 2/16(1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一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a)項：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 2015 年 11 月 30 日舉行會議，
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(工作小組)

的工作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

加強監管和監察食物買賣及進口  

2. 食物環境生署(食環署)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(食安中心)和

環境衞生部，向工作小組分別簡報了進口管制措施及對網上售賣

食物的規管。  

進口管制措施  

3 .  進口管制措施是為保障公眾安全而設的食物監察計劃的其中

一個環節。食安中心先從進口食物中抽取樣本，然後視乎情況而

放行有關貨櫃，或扣留貨櫃以待檢測結果。工作小組極為關注易

變壞食物的抽驗和扣查做法，因為扣查時間長可能導致整批食物

須要報廢。即使食物的存放期限較長，進口商在貨櫃被扣留期間

也須承擔額外的存倉費用。工作小組建議制訂有關扣查和檢測食

物的服務承諾。  

4 .  食安中心重申知悉業界關注易變壞食物的抽驗和扣查做法，

並表明已經為易變壞食物設有快捷檢測程序。在抽取樣本後決定

放行還是扣留貨櫃，取決於多個因素，例如所接獲的情報及食物

的可見風險。政府需要在保障公眾安全與過早放行貨櫃所涉的風

險之間，求取平衡。負責檢測工作的政府化驗所和公共衞生檢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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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都須兼顧其他檢測工作，食安中心無法控制等候檢測所需的

時間。因此，如要制訂這方面的服務承諾，在運作上有困難。  

5 .  為釋除業界的疑慮並協助業界降低遵規成本，工作小組強烈

要求政府再考慮建議，為扣查和檢測易變壞食物的工作制訂服務

承諾。  

規管網上銷售食物  

6 .  根據《食物安全條例》的規定，任何人經營食物進口或分銷

業務，必須向食環署署長登記。該條例適用於在電子商貿平台銷

售(包括網購)食物。  

7 .  為進一步保障食物安全，食環署正擬備一套新許可證，用以

規管網上售賣受限制食物(例如刺身、壽司、冷凍肉類及冰凍甜

點)。新許可證會在 2016 年首季推出。食環署回應工作小組的查
詢時確認，新規管制度不設寬限期，現有經營者在等候新許可證

批出期間，必須暫停營業。  

8 .  由於現今在家經營網上業務十分普遍，工作小組詢問，沒有

開設實體店的經營者申請新許可證時，是否可以把住宅樓宇用作

業務地址。食環署表示正就有關問題諮詢相關部門(包括地政總

署、規劃署及房屋署)，但至今仍未達成共識。  

9 .  基於食物安全理由，工作小組贊成推出新許可證，規管網上

售賣受限制食物，並促請食環署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敲定發

牌規定的各項細節。  

未來路向 

10.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密切留
意上述事宜的發展。 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016 年 3 月  


